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112學年度「暑假」學藝活動實施辦法
一、依據

（一）桃園市政府府教中字第1090043253號令。
（二）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學學生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實施要點。（109.04.09修訂）
（三）本校教務工作計畫。
二、目的

    為達成國民中學教育目標，促進學生身心正常發展，使學生溫故知新，增進學業認知並習得實用技能。

三、實施內容

(1) 活動時間：112年07月17日(一)~110年08月18日(五)；週一至週五，共五週；每天4節，12:00放學；共計100節。
(2) 課程內容：學科複習，七年級以第一~二冊為主，八年級以第三~四冊為原則。
             1.七年級：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自然(生物)、社會(歷史、地理、公民)、體育、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、綜合、導師時間。
             2.八年級：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自然(理化及生物)、社會(歷史、地理、公民)、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育、導師時間。
(3) 活動費用：新台幣貳仟肆佰元整(NT：2,400.-)。
(4) 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2年06月13日(二)中午12:00前，將家長同意書交給副班長。
請副班長於06月13日(二)中午前，將回條及各班人數統計表，一併繳至註冊組，
以利彙整，謝謝。
4、 繳費：

(一)繳費方式：請學生拿到繳費單後，依照規定日期至便利商店繳交。

(二)免繳資格：持有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學生可免繳暑假學藝活動費用。
5、 注意事項
(1) 凡參加活動之學生務必穿著學校制服到校，並遵守校規。
(2) 活動期間作息及生活常規均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理，並得與次學期或次學年操行成績合併計算。
(3) 請假手續及缺曠課處理與平常相同，須由家長提具證明後辦理。

(4) 依規定開班後，中途無故退出者，將無法退還費用。
6、 本活動辦法陳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112學年度「暑假」學藝活動家長回條
班級:____________ 座號:_________ 姓名:______________
□ 參  加。茲同意孩子參加寒假學藝活動；並督促其在校期間遵守校規；不無故中途退出或缺曠課； 
           若有違反情形，願依校規處理。
□ 不參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 絡  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務必填寫)
中華民國112年06月  日
 請副班長於06月13日(二)12:00前，將本回條、各班人數統計表，一併繳至註冊組。
